
青岛市即墨区城市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

资券申购说明

一、重要提示

1、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2025]SCP【266】号文件

批准，青岛市即墨区城市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青岛市即墨区城市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一期

超短期融资券”。

2、本次发行拟采用以下方式：√组织承销团 □直接面向定向投资人

配售。

3、本次发行采用集中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指定账户收款的方式。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有限公司作为联席主

承销商，组织承销本期债务融资工具，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簿

记管理人负责簿记建档工作。

4、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申购期间为2026年6月16日9：00至2026年6月16

日18：00。承销商请详细阅读本《申购说明》。

5、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的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0亿元，发行金额上限

为人民币5亿元。期限270天。

6、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按面值发行，申购区间为1.50%-2.00%。填写申

购利率（或：价格）时按由低到高的顺序填写，申购利率的最小报价

单位为0.01%（或：申购价格的最小报价单位为0.01元/百元）。

7、承销商提交的簿记申购金额为实际需求金额。

8、在本《申购说明》中，工作日是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对公工作日。

9、本次簿记建档直接接收承销商的《青岛市即墨区城市旅游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申购要约》（以下简称“《申

购要约》”）。其他投资者通过承销商购买本期债务融资工具。

10、本次簿记建档截止后将停止接收承销商的《申购要约》，敬请留

意。

11、受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影响，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过程中，不

排除经发行人、主承销商协商一致，于簿记正式启动前推迟发行的可

能性。

12、为尽量保证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成功发行，本此簿记建档开始后，

簿记申购区间存在调整可能。

二、本期债务融资工具主要条款

1、债务融资工具名称：青岛市即墨区城市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2026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2、发行规模：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0亿元，发行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5亿元。

3、期限：270 天。

4、利率区间：1.50%-2.00%。

5、债券面值：人民币100元。

6、发行日期：2026年6月16日。

7、分销日期：2026年6月17日-2026年6月17日。

8、缴款日期：2026年6月17日。

9、上市日期：2026年6月18日。

10、兑付日期：2027年 3月 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付息日期：2027年3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团销售佣金费率为实际发行金额的

0.02% 。

13、主体评级：无。

14、债券评级：无。

15、登记托管形式：本期债务融资工具采用实名制记账式，在银行间

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托管。

16、付息及兑付方式：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的利息支付及到期兑付事宜

按托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由登记托管机构代理完成利息支付及本

金兑付工作。

17、上述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的基本情况与募集说明书不一致的，以《募

集说明书》为准。

三、申购区间

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申购区间确定为1.50%-2.00%

四、申购时间

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申购期间为2026年6月16日9：00至2026年6月16日

18：00。承销商须在上述规定的申购期间内通过集中簿记建档系统向

簿记管理人提交《申购要约》，申购时间以在集中簿记建档系统中将

《申购要约》提交至簿记管理人的时间为准。

簿记建档截止时间不得晚于簿记截止日18:00。簿记建档时间经披露

后，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遇不可抗力、技术故障，经发行人与簿记管

理人协商一致，可延长一次簿记建档截止时间，延长时长应不低于30



分钟，延长后的簿记建档截止时间不得晚于18:30。

五、申购程序

1、承销商按本《申购说明》的具体要求，正确填写《申购要约》，

并在本《申购说明》要求的时间内，通过集中簿记建档系统向簿记管

理人提交《申购要约》。

2、各承销商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本说明前述规定的申购区间内自

行确定申购价位，每个承销商可报出不超过50个意愿申购价位及相应

的申购金额。每个价位所对应的申购金额即为该成员在该价位愿意投

资的需求，所有价位的申购金额及最低承销额之和为该承销商愿意投

资的总需求。

3、对于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每个承销商申购总金额下限为人民币100

万元（含），且必须是人民币100万元的整数倍。

4、每个承销商在申购期间内可以且仅可以向簿记管理人提交一份《申

购要约》。

六、确定发行规模

簿记管理人根据收到的《申购要约》进行簿记建档，统计有效申购的

数量。申购过程中，发行人及簿记管理人根据当前申购情况，拟就发

行金额进行调整的，应当首先就发行金额调整事项进行公开或定向披

露。调整后的发行金额应在此前确定的金额上下限区间范围内。发行

人及主承销商在发行完成后，应当于《发行情况公告》中披露实际发

行金额及根据实际发行金额匡算的最终募集资金用途。

七、债务融资工具定价

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定价原则及方式如下：



1、足额或超募的定价

申购时间截止后，簿记管理人将全部合规申购单按申购利率由低到高

逐一排列，取募满簿记建档总额对应的申购利率作为最终发行利率。

2、认购不足的定价

集中簿记建档中，如出现全部有效申购额小于发行额的情况，可分如

下情形处理：

（一）提高利率区间再次簿记，并在簿记截止时间前完成；

（二）对于以代销方式承销的，缩减实际发行金额。

八、债务融资工具配售与缴款

1．定义：

（1）有效申购要约：在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以下/发行价格以上(含)

仍有申购数量的符合簿记管理人格式要求的，于规定截止时间前通过

集中簿记建档系统发送至簿记管理人处，其申购价位位于本《申购说

明》所确定的申购区间内，且其他内容亦符合本《申购说明》要求的

《申购要约》。

（2）有效申购金额：每一有效申购要约中在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以

下/发行价格以上(含)的申购数量总和。

（3）有效申购总金额：所有有效申购要约的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申购

金额总和。

2、配售原则：

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按照如下原则及方式进行配售：

（1）如簿记区间内的合规申购总金额等于簿记建档总额，全部合规

申购获得全额配售；



（2）如簿记区间内的合规申购总金额超过簿记建档总额，则对发行

利率以下的全部合规申购进行全额配售，对等于发行利率的合规申购

进行按比例配售。

（3）配售调整情况

簿记管理人应当对配售情况进行核查。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簿记

管理人团队议定，可对配售结果进行适当调整，并做好相关记录；

a. 对主承销商和承销团成员设有基本承销额的，须满足对基本承销

额的配售；（如有）

b. 对合规申购总金额超过簿记建档总额的，若按比例配售导致出现

某配售对象边际上的获配量小于最小申购单位的情况，经与其协商，

可整量配售或不配售。

3．缴款办法：

簿记管理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于2026年6月16日将《青岛市即

墨区城市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配售

确认及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配售确认及缴款通知书》”）通过

集中簿记建档系统发送，通知各承销商获配当期债务融资工具面值金

额和需缴纳的认购款金额、付款日期、划款账户等，承销商应按照《配

售确认及缴款通知书》要求，于缴款日（2026年6月17日）16:00前足

额将认购款项划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账户。

九、簿记管理人联系方式

1、簿记管理人联系方式

名称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 邮编 266061

联系人 张婷

电话 18678996877

传真 0532-85709752

2、簿记管理人指定缴款账户：

户名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40603050003

开户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额支付系统号 313452060150

各承销商应就其认购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的有关事宜咨询其法律顾问

及其他有关专业人士，并对认购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的合法、合规性自

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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